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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人身安全保护令”

今年 8 月 1 日，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

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正式施

行， 司法解释进一步解决

了保护令在实践中申请、

举证、 认定、 执行等环节的难题， 及时保护

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 《反家庭暴力法》 创

设的重要制度， 可以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的发生或者再次发生。

《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 人身安全保护

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

庭暴力；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 接触申

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

请人住所； 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

施。

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 应当

送达申请人、 被申请人、 公安机关以及居民

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 人身安全

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 公安机关以及居民

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在现实生活中，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是否

需要依托于离婚或其他民事诉讼？ 人身安全

保护令能否直接证明家暴存在？ 违反人身安

全保护令又将受到何种惩罚？ 本期 “案件写

真” 对新规新亮点以案例点评方式对这些问

题进行了详尽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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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静安法院开展“司法警察作风建设年”活动

“护卫队”的鲜明底色

外卖小哥遭意外

责任保险应赔付

小张是某公司雇佣的外卖骑手。 某天， 小张通过外卖

平台接受订单配送任务， 在送餐途中与一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后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小张在本起事故中无责

任。 事故后， 小张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诊断为多处骨

折， 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 公司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雇主

责任险。 保险条款约定， 骑手在排班期间或订单配送期间

发生意外事故 （包含交通事故）， 且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可认定为工伤情形的， 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具

体包含医疗费、 伤残赔偿金、 误工费、 营养费等。 治疗结

束后， 小张与保险公司沟通理赔未果， 故起诉至法院。

保险公司辩称， 案涉雇主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及被保险

人均为小张所在公司而非小张本人， 其与小张之间不存在

保险合同关系， 因此不同意向小张进行赔偿。 另外， 本起

事故是由于第三方的侵权行为导致， 小张应当向侵权人主

张全部损失。

法院认为， 小张作为某公司的雇员， 在工作期间从事

外卖配送业务途中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 该公司对其负有

赔偿义务。 其所在公司在被告处投保了雇主责任保险， 小

张作为该责任保险的第三者， 依据 《保险法》 规定， 有权

就其应获得的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 小张受

伤情形完全符合案涉保险责任范围， 被告保险公司提出的

拒赔理由不能成立。 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小张医疗

费、 伤残赔偿金等共计 11万余元。 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6岁女儿向父亲追索抚养费

法院高效审结促解纷

近期，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抚养费纠纷

案， 法院依法判决父亲向女儿支付过往抚养费 3万余元， 并

继续支付抚养费至女儿年满 18周岁止。

危某甲与刘某于 2013 年在华容县民政局登记结婚，

2016 年生育一女。 2020 年 7 月， 危某甲与刘某协议离婚，

双方达成协议， 约定： “生育一女， 名叫危某乙， 由女方抚

养， 男方每月承担生活费 2000 元至成年 （教育费、 医疗费

以实际支出， 双方各承担 50%）”。 离婚后， 危某乙随母亲刘

某生活至今， 经刘某催讨， 危某甲共向危某乙支付了 7000

元的抚养费。 庭审中， 危某乙请求法院判决危某甲自 2020

年 8 月 1 日开始每月支付 2000 元抚养费， 直至危某乙年满

十八周岁止。

法院认为，危某甲与刘某达成的离婚协议，系双方当事人

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法有

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 危某乙随刘某生活后，危某甲

理应自 2020年 8月 1 日起每月支付 2000 元抚养费至危某乙

起诉之日 2021年 12月 16日止，即危某甲应支付抚养费共计

3.3万余元，危某甲仅支付 7000元后，拒绝按离婚协议约定支

付抚养费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据此，

法院判决危某甲向危某乙支付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16日的抚养费 2.6 万余元 （已扣除已支付的 7000 元）；

危某甲自 2021 年 12 月 17 日起按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向危某

乙支付抚养费至危某乙年满十八周岁止。

借款人同名同姓错当被告

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审结一起信用卡纠纷

案件， 两名借款人同名同姓， 原告某银行起诉环节环节出现

疏漏， 将未逾期的借款人错当被告起诉到法院， 法院审理过

程中发现原告某银行“告错人”， 遂以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

依法裁定驳回某银行的起诉。

2022 年 10 月， 该庭收到了原告某银行诉被告王兵的诉

状， 原告以王兵逾期返还信用卡本息为由， 要求依法判令王

兵返还借款本金 29965元、 利息 2523元， 违约金 2404元。

庭审中， 法官核实证据时发现， 原告提交的诉状民事起

诉状中， 被告“王兵” 身份证尾号为 0527； 而证据材料中

王兵的身份信息显示王兵的身份证尾号为 2214。 且诉状中

被告“王兵” 的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及家庭地址等事项均有

错误。 法官遂与原告某银行代理律师核实， 原告代理律师经

过核实发现， 原来两个王兵同是该行信用卡申请人， 因工作

疏忽， 将信用卡正常使用的“王兵” 起诉到法院， 而信用卡

逾期的王兵并未起诉， 导致错列被告。

法院经审查认为， 某银行提供的诉状中所列被告王兵的

出生年月、 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等， 均与事实不符， 原告错

列被告， 致使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 故应裁定驳回原告某银

行的起诉。

据此， 法院驳回了原告某银行的起诉， 并将诉讼费 336

退还原告某银行。 裁定书送达后， 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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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从日常安检、 押解到维护庭审秩序，

从处理应急突发状况到协助查封、 腾退、

司法拘留等执行工作……在上海市静安区

人民法院， 有这样一支司法警察队伍， 法

庭内外， 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是司法公正的“护卫队”， 刚正

不阿是他们的鲜明底色； 他们也是人民群

众信赖的“勤务兵”， 刚柔相济尽显温情

与担当。 而忠诚履职尽责、 司法为民的背

后， 是每一位司法警察对法治的信仰、 对

初心的坚守和对职业的挚爱。

一身警服， 一份责任， 满腔热忱。 自

上海法院“司法警察作风建设年” 活动开

展以来， 静安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切实改进

工作作风， 秉持“贴心、 暖心、 知心” 服

务理念， 坚持不懈地把解决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作为切入点、 着力点， 为人民群众提

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用一个个鲜活的事

例， 奋力书写“司法为民” 的答卷。

做好事的“贴心人”

牢固树立靠前服务、 主动服务意识，

努力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便利便捷， 是

每一位法警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22 年 10 月上旬， 静安法院康定路

分部， 一位面露焦急的老人正在院内徘

徊，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见状， 正在执

勤的法警沈佳辉当即判断老人可能遇到了

难处， 便主动上前询问情况。 了解后得

知， 老人已经 94 岁高龄， 此次来院希望

得到信访接待， 但并未提前预约， 也不知

悉现场预约的流程。

考虑到老人行动不便、 诉求迫切等特

殊情况， 本着“让当事人少跑腿” 的想

法， 沈佳辉帮助老人办理了相关登记手

续， 并主动联系了业务部门沟通情况。 随

后， 法官立即从武宁南路办公点赶来， 开

展接待工作， 沈佳辉及安保人员则全程陪

同老人， 确保不发生意外。

“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 谢谢

你们的帮忙！” 临走时， 老人紧紧握住法

官和沈佳辉的手表示感谢。 “这些都是我

们应该做的！” 每当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真正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时候， 沈佳

辉的心里总是暖暖的。

办实事的“暖心人”

与群众再近一点， 为群众多想一点， 着

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是司法作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9 月， 一位步履蹒跚的八旬老人独自来

到静安法院分部办理业务。 因办事心切， 老

人的情绪较为激动， 加之天气炎热， 忽然感

觉眼前一片空白， 晕倒在了法庭门口。 法警

潘俊闻讯后， 立刻赶往老人晕倒的地点。 此

时， 老人已经恢复清醒。

在仔细观察老人并无大碍后， 潘俊缓缓

将老人搀扶入座， 一边递上饮用水， 一边了

解老人的基本诉求， 并耐心温和地安抚老人

情绪， 向其释法明理。 在老人逐渐恢复平静

后， 潘俊根据实际情况， 联系了办理该老人

案件的承办法官。

老人办完业务满意地离开法院之际， 潘

俊一路搀扶着老人慢慢走出院门， 直至路

口。 在明确老人知晓自己的回家路线， 并且

不需要陪同后， 潘俊目送老人离去， 才安心

回到了岗位。

解难事的“知心人”

面对突发状况， 是否具有较强的反应

力、 协同力、 处置力和执行力， 成为考验法

警执法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的关键。

8 月下旬， 在静安法院总部门口， 一部

分来访人要求进入法院。 此时， 经验丰富的

法警薛巍第一时间上前询问情况， 并加强预

警稳控。

在薛巍看来， “急群众之所急， 想群众

之所想” 是处置此类突发事件的关键点之

一， 宜疏不宜堵。 而把当事人诉求搞清楚、

努力疏导当事人的情绪， 才能把矛盾纠纷解

决在萌芽状态。 于是， 薛巍迅速通过对讲机

将情况上报， 并积极与承办法官取得联系，

与同事们一同安抚来访人的激动情绪， 耐心

疏解劝导， 认真倾听来访人的诉求。 随后薛

巍根据统一部署， 安排来访人代表入院与法

官交谈沟通。

最终， 来访人的情绪渐渐平稳,诉求也

得到了妥善解决。 薛巍及同事以真诚坦率的

沟通与规范严谨的执法， 既保障了来访人的

诉讼权利， 也为审判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警务保障， 用实际行动维护司法

权威。

新征程上， 静安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将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全面准确把握司法

警务工作新形势新任务， 加快推进队伍革命

化、 正规化、 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 推动严

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 以锐意进取、 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 谱写司法为民新篇章。


